
������蒋国栋一一推开窗， 让这栋略显阴暗的老房子，尽
量多点阳光，也多点生气。

案件卷宗和法律书籍堆满客厅、卧室、阳台。 这些都
是妻子刘秀珍曾经最珍视的宝贝。

然而，毕竟已是两个时空。
84 岁了，他坐在那张不到一米宽的旧沙发上,很容

易就陷入沉思。 心里偶尔一阵迷糊，也许到了傍晚，秀珍
又会拎着卷宗推门而入，风风火火的，好像从未离开。 他
努力让自己像没事儿人一样， 但一天总有那么几次，猛
然间胸口堵得难受，窒息、疼痛。

刘秀珍的手机还会不时响起，都是经人介绍找“刘
律师”寻求法律援助的职工。

“对不起，秀珍去世了……申请法律援助？ 我帮您介
绍其他律师。 ”蒋国栋一遍遍重复着这句话。

电话不能不接，蒋国栋知道，妻子从不拒绝职工的
请托，“为权益遭受侵害的职工提供法律援助，让职工
相信法律、 享受公平正义， 这是秀珍毕生努力的事
业。 ”

一号案

7 月 16 日一早，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原副
巡视员王敏身着素服，从北京赶到石家庄，为老友刘
秀珍送行。

天空中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 走到殡仪馆门前，
王敏远远便看到十几名职工在雨中撑开一张白色挽
联：“平民律师刘秀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工人……”

手捧菊花送行的人陆续涌入殡仪馆祥安厅。 其中
有与刘秀珍同事多年的工会干部，有因报道职工维权
案件与刘秀珍相识的记者，更多的是刘秀珍曾经帮助
过的工人。

王敏顺着人流走进不大的房间。 一时间，她有点
认不出躺在花丛中那位身形枯槁的老人。 “无论遇到
多难的案子，从没听她说办不成……春节前我们还通
过电话。 没想到，今天竟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

王敏与刘秀珍有着近 30 年的交情。 她们相熟于
一桩全国著名的劳动争议案———刘学俭案。

1988 年 6 月 17 日， 石家庄显像管总厂上班的职
工围在一则通告前窃窃私语：开除刘学俭厂籍！

厂方的理由是 ：刘学俭进厂以后 ，无组织 、无纪
律、自由散漫，多次迟到早退，无故旷工。 而他最终被
开除的“导火索”是，“6 月 11 日晚值班期间 ，擅离职
守，酗酒后撬开黄河吊车门锁，私自开车，陷入泥沟，
致使吊车损坏”。

开除厂籍，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是一件十分严
重的事情，不仅砸掉了一个职工的“饭碗”，更意味着
以后再难找到好工作。

年仅 20 岁的刘学俭认为厂方处分理由与事实有
出入，决心“与企业打官司”。

1988 年 10 月， 石家庄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成
立，刘学俭案成为“一号案”。

仲裁委员会查明，刘学俭存在违纪事实。 但同时，
厂方处分未按法定程序进行，且处罚过重。 因此，要求
厂方撤销对刘学俭的开除处分，恢复工作，补发工资
和福利待遇。

这桩已查明事实的案件，并未就此了结。 厂方表
示不服，向区法院提起诉讼。

孤立无援的刘学俭向石家庄市总工会寻求帮助，
工会派出了法律顾问处的兼职律师刘秀珍为其代理。

彼时，改革开放 10 年，精英治厂、厂长负责制正
流行，企业很多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侵犯职工合
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劳动法》尚未出
台，许多地区甚至没有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这
一切都让维护职工权益变得异常艰难。

劳动者个体与企业的对抗，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
久的“战场”。 8 年，从劳动仲裁一直到最高人民法院，
刘学俭案走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诉讼程序。 其
间，中华全国总工会介入协调，包括王敏在内的全总
法律部相关工作人员，都成了刘秀珍的“法律顾问”。

漫长的诉讼似乎看不到希望。 刘学俭数次想放
弃，刘秀珍却总对他说：“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 要相
信，法律一定会还你公道。 ”

为了替刘学俭申诉，光最高人民法院刘秀珍就跑
了 22 趟。 为了节省住宿费，她每次都坐夜车走，到北
京办完事再坐夜车回石家庄，即便如此，搭进去的差
旅费还是有上千元。

正如刘秀珍所坚信的，“法律给了职工一个公道”
———1996 年，刘学俭收到了最终判决书：胜诉！他拿到
了补发的工资及其他收入。

8 年，厂子改了名字，刘学俭也从青涩到了而立之
年，而此时的刘秀珍，已经退休 5 年。 最终，她拿到的
代理费只有 20 元。

“8 年打一个官司， 对于职工来说， 这是赢还是
输？ ”王敏禁不住感慨。

庭审

2015 年 7 月 10 日，上午 9 时，河北省最高人民法
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18 名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职
工劳动争议案。围绕企业是否已经解除与 18 名职工的
劳动关系、职工是否领走档案、是否超出诉讼时效等焦
点问题，职工方与企业方争论不休，火药味十足。

“企业管理人员说我们领走了档案，还出具了我的
签字。 但事实是，2012 年 3 月 5 日，我接到通知到单位
留下联系方式。我并不知道那是领取个人档案的登记，
而且我也没有领走档案。 ”

“企业出具的领取档案签名表都是复印件，我们始
终没有看到原件，怀疑是他们后来自己改造的。 ”

“你们认为他们的表格是伪造的？ ”
“对！ ”
……
此时，刘秀珍正躺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待审理结果。

这是她最后代理的法律援助案，为此已经奔走了 3年。
将近 3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18名职工第一时间赶

到医院向刘秀珍汇报：“刘律师，你放心，庭上很顺利！ ”
看着职工们脸上的笑容， 刘秀珍欣慰地点了点头：

“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不要气馁，要生活下去。 ”
望着刘秀珍瘦得皮包骨一样， 任胜格转身躲到楼道

里，偷偷抹起了眼泪。
这 18名职工全部来自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又名河

北鸣鹿服装公司。 这是一家有着 50多年历史的集体企
业，在当地很有名气。不过，这家企业的著名，还有另外一
个原因。

2000 年 12 月 31 日，刘秀珍蘸着自己的鲜血，给时
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写下一封信， 陈述石家庄市
新华服装厂发生了严重侵犯职工权益的事件。 包括克扣
职工工资、强迫职工加班、不完成任务不让回家、强迫职
工交销售押金等等。

写这份诉状因为 3 年前的一件劳动争议案。 1997
年， 工人苑建恒首先与企业发生劳动争议并向劳动部门
申请仲裁，使深藏于企业内部的矛盾暴露。奔波 10年后，
2007年最终判决支持苑建恒的申诉，但苑建恒却因癌症
死在了执行难的路上。

苑建恒并不是该厂惟一被侵权的职工。 由于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货源不足，新华服装厂开始让部分职工“倒
休”。 “有时候歇一天两天，后来歇三天四天，慢慢地在家
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有一天，干脆不让进厂门了。”任胜
格隐隐感到不安。

2012年 2月，“在家休息” 的职工们接到返厂通知。
“我们以为有活干了，谁知道是让我们‘买’档案，走人。 ”

因为苑建恒案， 新华服装厂的职工们都知道刘秀珍
这位“工人律师”。 于是，任胜格、王学勇等 20多名职工，
抱着材料找到位于一个老旧小区的刘律师办公室。

看完材料， 刘秀珍眉头皱了起来：“咱们职工一定要
看重自己的价值。国家制定了保护工人的法律，咱们就要
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

这些话像钉子，扎在任胜格心里。她脸涨得通红，“他
们说，不拿走档案就销毁……”

“其实我们的诉求很简单。 ”王学勇说，“请企业正式
与我们解除劳动合同， 缴足社会保险。 让我们能办理失
业、能再就业、能退休。 ”

望着这些已经四五十岁的职工， 刘秀珍又一次接下
了这个“难啃的骨头”。 3年来，官司历经劳动仲裁和五次
开庭，她提取的证据、整理的卷宗已近半米厚。

2014年 7月 31日， 任胜格突然听说刘秀珍做了个
大手术。“当时说是胃溃疡，其实是胃癌。但没人敢告诉刘
律师。 ”

这次手术，刘秀珍失去了几乎整个胃，刀口从胸部一
直蜿蜒到腹部。可令职工们没想到的是，手术后仅仅一个
多月，刘秀珍又出现在了法庭上。

从此，职工们去刘秀珍家的次数更频繁了，但不是为
了案子，只是想多看看她。“刚开始我们担心打扰她休息，
可她大女儿说，‘你们来吧， 老太太一看到你们就两眼放
光’。 ”

身体越来越虚弱，刘秀珍似乎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
5月 26日，她让职工们用轮椅推她去河北省高院催促开
庭。 8月底，又找到跟踪报道她办案 10年的河北工人报
记者毕春华， 捐出了 1293本法律书籍。 她对毕春华说，
“以后再代理案件的机会肯定少了，让这些书帮助更多的
职工，让他们懂得如何依法维权。 ”

律师
刘秀珍是个十分忙碌的律师， 每年新接案件七八十

宗，还不算正在审理过程中的陈案。而她也是珠峰律师事
务所里最不挣钱的律师。

70多岁时， 她还总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四处取证、跑

法院。 有一次，她从早晨 7点出发，骑车到西郊，再到法
院，又奔东郊，行程七八十公里。原因很简单，办职工的案
子，她从不收差旅费。

2011年，77岁的刘秀珍在法院开完庭， 过马路时被
疾驰而来的汽车撞倒，造成颈髓损伤，左臂骨折，左胸 8
根肋骨骨折……可伤情刚有起色， 她就又在病床上和法
官交换起意见。

同行们非常敬重刘秀珍，称她是工会系统的“优秀律
师”。不过，这并非因她“拼命三郎”的个性，而是她办理的
许多职工法律援助案件， 在中国劳动法律历程中曾产生
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其中， 在社会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就是安徽蚌埠火
柴厂李素玲劳动争议案。

李素玲曾是蚌埠火柴厂医务室的一名主治医生，
1995年，她因“顶撞领导”，被罚款 200元，并被安排转岗
装火柴、看自行车。

李素玲赴全国总工会寻求帮助， 王敏向她推荐了刘
秀珍。 了解案情后，刘秀珍二话不说接受委托，南下蚌埠
为李素玲提供法律援助。随着调查的深入，刘秀珍发现蚌
埠火柴厂厂规厂纪违法，职工合法权益严重受损。

1997 年 7 月， 刘秀珍将调查情况反映给全总法律
部。当年 8月起，《工人日报》发文披露了该厂厂规厂纪违
反《劳动法》、对职工滥施处罚等问题，并发起了“企业应
建立什么样的厂纪厂规” 大讨论……新华社、 中央电视
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先后予以报道，推动了案件依
法解决，更推动广大企业依法制定规章制度。

2014年 10月， 已经退休的李素玲从网上得知刘秀
珍做了大手术，和一位同事结伴坐火车来看望她。那位同
事双腿膝关节发炎，打了封闭才能上火车。但她们说：“没
有刘律师，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

1991年，刘秀珍从石家庄市总工会退休。 开始拿退
休金的她，本可以享受儿孙膝下承欢的悠闲生活，她却做
了一个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继续当律师，专职为职
工维权。

“在职工作有年龄限制，为职工提供法律服务是没有
年龄界限的。 只要职工需要，只要我脑袋还清醒，就不会
忘记自己是一个工会法律工作者，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
我的天职。 ”刘秀珍曾这样说。

别看打过那么多官司， 可刘秀珍并不是 “主诉派”。
2000年，她受全总法律部邀请为全国工会法律工作干部
授课时说过一段话， 概括了她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三
个步骤：疏导，力争诉前解决问题；为职工提供免费代写
诉状、提供法律质询服务；案情复杂、取证困难的，接受委
托，帮助打官司。

退休后的刘秀珍变得比以前更忙碌了： 早晨 6点出
门，晚上 7点多回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因为经常跑法院，许多法官与刘秀珍成了熟人。曾有
法官忍不住劝她：“你总是为工人打官司，头发都打白了，
该歇歇了。 ”

刘秀珍却不以为然。 她给这位法官讲了代理的第一
个案子：那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退伍军人，在一家
粮食加工厂当警卫， 因阻拦厂长儿子违纪开车出厂被打
伤，对方赔偿了 200元医药费。 事后，对方却以警卫讹钱
为由起诉至法院，审判长判决警卫退还医药费。老警卫得
到了刘秀珍的全力支持，向上级法院上诉。

这桩原本并不复杂的案件，最后以老警卫胜诉告终。
拿到判决书那天， 老人把刘秀珍拉到一边， 忽然跪了下
去：“刘律师，多亏了你，我给你磕头了！ ”

刘秀珍赶忙蹲下扶起老人， 鼻子一酸， 眼泪掉了下
来。

“许多工人的官司就是这样，不是什么人命关天的大
事，但最小的官司却维系着他们的尊严和人格。作为工会
干部、工人律师，我不该为他们说话吗？ ”刘秀珍问道。

命运

2005年新年第一天， 刘秀珍用全年的律师费 8000
多元，办了一场特殊的聚会———纪念《劳动法》实施 10周
年。 到场的近 200人，绝大多数是她以前的当事人。

那天刘秀珍很高兴，说了很多话，也流了很多泪。 她
有生之年，打过的劳动争议案不计其数，并不是所有案子
都会赢，每个职工之后的命运也大相径庭。

活动现场， 刘玉民忙前忙后。 他一直帮刘秀珍做些
“跑腿的事”，因为他自己也曾是刘秀珍帮助过的职工。

1995 年， 某企业工程师刘玉民找到刘秀珍反映情
况： 他所在的井下无线电通信技术公司企业领导通过不
正当手段，企图把集体财产占为己有。刘秀珍果断接受了
刘玉民的请托。

“在当时，这种官司不好打。 我做好了被打击报复甚
至进监狱的心理准备， 可刘律师始终为我们提供法律和
道义上的支持，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从那时起，刘玉民
就经常跑到刘秀珍办公室， 义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011年，刘秀珍发生车祸后，他干脆做起了全职助手。

“刘律师为工人做了那么多事， 我们也该为她做点
事。 ”刘玉民觉得，他有义务与刘秀珍一起帮助更多的工
人。

刘秀珍帮助过的职工中， 有如刘学俭这样， 当上老
板，拥有了新的事业，但更多人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

58岁的刘西，说起话来总是一脸愁容。 她与企业的
劳动争议案早已结案多年，但企业始终没有执行，既没有
将她的档案转至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也没有恢复其医疗
保险卡。

“我现在没法办理退休，看病也只能自己花钱。”为了
打劳动争议官司，光复印打字、交通费用，刘西就花了 2
万多元。这对于一个夫妻双双因病下岗、女儿正上大学的
家庭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之重。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刘律师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她不但没收过我的代理费，还替我女儿交学费，时常接济
我家米、油、衣服等。 ”每当情绪低落时，刘西就会坐上七
八站地到“刘姨家”坐一坐，聊两句。

刘秀珍病倒后， 刘西做了四床被子送给蒋国栋，“我
没有别的本事，只希望刘律师早点好起来，能盖上这床被
子。 ”

对许多深陷劳动争议中的职工来说， 刘秀珍就是他
们的主心骨，一位老人对法律的信仰，支撑着他们在维护
自身权益的路上坚持着。 但是现在，刘西说，她不知道自
己还能坚持多久。

几十年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 也改变了刘秀珍的生
活。 前夫忍受不了她“不着家”的忙碌，与她离婚。 因替工
人维权，她得罪了一位当时颇有势力的企业领导，律师执
业证一度被收缴，并被有关部门给予训诫处分。

“不让我以律师身份代理，我就以工会退休干部的身
份为职工出庭。 ”刘秀珍倔强地坚持着。 2005年 5月，她
重新领回律师执业证，此时已是古稀之年。

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她：“只要有一口气， 我就要把维
护职工权益的使命和责任承担到底。 ”

幸福
刘秀珍的幸福观很不寻常。
一年，蒋国栋到北京照顾外孙女。 有天，他打电话回

家却始终没人接， 刘秀珍的手机也无法接通。 蒋国栋急
了，四处打电话寻找老伴的去向，后来通过在北京的朋友
才知道，刘秀珍跑到北京提供法律援助去了。

“秀珍就是这样，一办起职工的事，什么都忘了。 ”蒋
国栋苦笑着说。

为了接待求助职工，刘秀珍总无法按时吃饭。连脾气
温和的蒋国栋也忍不住嗔怪她：“人是铁饭是钢， 吃完了
再谈不行吗？ ”刘秀珍连连答应，可还是等上两三个小时
才见她回家。

刘秀珍觉得，好多职工都是从外地来的，抓紧时间谈
完，他们就能早点回家。 不然，住宿还要花钱。

刘秀珍和蒋国栋有一段颇为传奇的爱情故事。
1998年的一天，电视里的那个女人，似乎有点眼熟。
蒋国栋心跳加快。 刘秀珍作为一桩职工维权案件的

法律援助律师，正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采访。往昔
清秀的姑娘已经两鬓斑白，说话干净利索、坚毅果敢。 蒋
国栋很快确认，那便是自己的初恋。

此时，蒋国栋妻子已经去世，刘秀珍也离婚多年。 亲
人和朋友都希望，他们能重新走到一起。

几经辗转，蒋国栋找到刘秀珍，把帽子一摘露出光光
的脑袋：“你看，我头发都没有了，青春也没有了，咱结婚
吧！ ”

于是，两位年逾六旬的老人闪婚了。
婚后，蒋国栋一心照顾迁就着刘秀珍。在部队待了一

辈子、生活上干净利落的蒋国栋，陪着刘秀珍住在到处堆
满案件材料的老房子里。

那张失去了弹性的沙发，是刘秀珍的床。她看材料累
了，就顺势睡下来，半夜醒了，坐起来继续研究案子。厨房
屋顶， 曾经起火黑烟熏过的痕迹还在， 青色的水泥裸露
着，儿子潘育鉴说，母亲不愿意家里装修太好，怕职工来
了不自在。

刘秀珍在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上门求助的职工如
果没有地方住，可以在她家里留宿。 时常，她还会带着职
工到家对面的东北小饭馆吃一顿“大骨头棒子”开开荤，
蒋国栋出钱。

刘秀珍对职工很慷慨，自己的生活却俭朴得近乎“简
陋”。她吃饭很简单，一个馒头一根葱抹点酱就是一顿饭。
她穿衣很朴素，冬天总是那件十几年前置办的灰呢外套，
夏天则是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

“你说什么是幸福，看着当事人高兴，咱也高兴，这就
是幸福。 ”刘秀珍说。

谢幕

2015年 7月 14日早 6时许， 陪了母亲一夜的潘育
鉴轻轻呼唤：“妈，洗洗脸吧？ ”

刘秀珍微微睁开眼，点了点头。大女儿潘育红用半湿
的毛巾轻轻擦拭母亲的脸颊。她曾经清秀白皙的面容，如
今已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薄薄的嘴角向一侧倾斜，曾经
快言快语的人变得吐字不清。

心跳监测仪上，线条有规律地跳动。 门被轻轻推开，
蒋国栋蹑手蹑脚走进屋，坐在妻子身边。刘秀珍依然闭着
双眼，但似乎感觉到老伴的呼吸，心率加快了。 儿女们站
在床边，默默流着眼泪。 他们感到，“最后的时刻”快要来
临了。

7月 1日， 刘秀珍住进疼痛科病房时， 已经无法进
食。医生为她做了全面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
的所有器官。 “请家属做好最坏的准备。 ”医生无奈地说。

得知刘秀珍住院，前来看望的职工络绎不绝。
“刘姨，你出院了，我还给你包粽子！ ”
“刘姨， 你可要好起来， 你得看着我们的官司胜诉

呀！ ”
刘西熬了豆糊送到医院……
看着这些职工，潘育鉴觉得自己有点理解母亲了。尽

管在家事上，他与母亲还有许多未能畅言的心结，但同样
站在一名工会干部的立场上，与职工间天然的情感纽带，
让他开始理解并接受母亲的选择。

“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既幸福又孤独。 ”潘育鉴说。
蒋国栋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紧紧握着刘秀珍枯

枝般的手臂，轻轻念叨着什么。
潘育鉴凑近仔细听，竟是母亲常唱的那首歌：山中只

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
又一春。 我俩结交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
三年……

监测仪上的亮线无力地跳动着，越来越缓慢，最后变
成了一条直线。 医生宣布：“死亡时间，2015年 7月 14日
上午 9点 32分 06秒……”

去世前 4天， 癌症晚期的刘秀珍曾要求医生为她输
血、注射白蛋白，以便能继续为 18名职工的劳动争议案
出庭辩护。

开庭前一天， 病床上已经无法进食的刘秀珍在代理
词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 并不停嘱咐助手刘玉民：
“请代为宣读。 ”

2015 年 7 月 14 日，被职工称为“工人律师”的刘秀
珍走完了 80年的人生路，没有等到法庭的终审宣判。

（特别感谢《河北工人报》对本文的贡献）

■本报记者 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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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劳动争议案件，刘秀珍陪着职工打了 8年，光最高人民法院就跑了 22趟。 她坚信，法律会给职工一个公道。
一年为 70多件劳动争议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刘秀珍的晚年时光，就是这样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度过。 她觉得，这就是她要的幸福。

80岁，刘秀珍的生命走到尽头，依旧深陷劳动官司中的职工哀叹，到哪里再找到另一位刘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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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2011 年 6 月 8 日， 刘秀珍带伤坚
持上庭。 当事人冯计民是某大学厨房工作人
员， 因为一直没有养老保险和原单位打起官
司。

左二：2014 年 10 月 20 日， 蚌埠火柴厂
的退休职工李素玲（左）得知刘秀珍患病来看
望她，和 20 年前一样，住在刘律师家里。

左三：2015 年 7 月 9 日， 刘秀珍躺在病
床上，在当事人的代理词上签名。 这起群体性
的劳动争议案件刘律师已经法律援助了 3 年
多。

毕春华 摄

刘秀珍的家，堆满了法律书籍和她代理案件的材料。 毕春华 摄


